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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21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 

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妇女争取生育权利全球

网络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予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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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为妇女和女童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挑战和成就 
 

 妇女争取生育权利全球网络代表了致力于实现所有人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

利的 73 个国家的 1 000 多个组织和个人。 

 本组织认识到过去十五年来，通过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以

及确认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为人权并且推动将其纳入国家、区域和国际政策框架

的其他国际协定，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应该指出，这种进展并不普遍，许

多国家仍未实现各项协议中提出的目标。 

 我们依然看到，在未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发展框架之下所商定各项目标的国家

中，贫穷与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些国家没有真正致力于确保

妇女和儿童就自己生殖健康的所有方面作出决定的权利，包括选择继续或终止妊

娠的权利。遏制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现象(千年发展目标 5)的所有努力如果不

处理不安全堕胎的问题， 就依然会一无所成。不安全堕胎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据估计， 每年有 47 000 名妇女死于不安全堕胎，估计占全球孕产妇

死亡人数的 13%。每年有 5 百万妇女住院治疗堕胎引起的并发症，如出血和败血

病。几乎所有与堕胎有关的死亡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非洲人数最多，其次是亚

洲和拉丁美洲。 

 获得安全、合法的堕胎是一项人权。如果政府剥夺妇女的这项基本权利，就

是认可并容忍对妇女的制度性暴力行为。 

 1994 年，179 个政府签署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这表明它们

承诺防止不安全的堕胎，自那时以来，全世界超过 25 个国家放宽了堕胎法。然

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7 个国家——智利、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

海地、苏里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依然禁止任何情况下的堕胎，甚至为拯救妇

女生命而堕胎亦是如此，近 80 个其他国家保留着严厉的限制堕胎法律。 

 反堕胎法律最为严厉的国家是在全球的南方。即便在 1950 和 1985 年期间，

在欧洲和北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可以进行安全合法的堕胎，但是，仍然存在一些

令人担忧的趋势和挑战，这意味着宗教、政治和经济极端主义不断崛起，导致实

施限制性措施，阻碍妇女获得方便和负担得起的堕胎服务。 

 由于政府没有致力于创建进步的法律框架来解决不安全堕胎问题，加上保守

游说集团施加压力，限制人们获得安全堕胎服务，因此，妇女和女孩的人权遭到

严重侵犯，例如： 

 (a) 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迫使妇女违背自己的意

愿维持妊娠，即使在强奸或者危及健康和生命的情况下；正如国际人权机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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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种情况相当于酷刑。在其他情况下，堕胎的非法性迫使妇女利用不安全的

服务，致使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健全面临风险； 

 (b) 不公正。妇女和女孩经常受到侮辱，并且被定为刑事犯罪，很多人丧失

自由。例如，在萨尔瓦多、巴西和墨西哥，服务提供者向当局报告向他们求助的

妇女和少女，原因是不安全堕胎的并发症、自然流产、早产并发症、死胎或其他

产科急症。妇女面临的是一个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残酷司法系统，在某些情况下，

妇女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被判处 20 年到 40 年徒刑； 

 (c) 耻辱和歧视。年轻、贫穷和未婚妇女因为堕胎被定为刑事犯罪而受到极

大的影响。她们终止妊娠是在具有高度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现象使得非法

堕胎成为一个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其根源是基于经济、族裔、种族、阶级和移民

身份等因素的歧视。堕胎现象和致力于实现堕胎合法化的妇女人权捍卫者所蒙受

的污名促成了这个问题在社会、医疗和法律方面的边缘化。因此，堕胎权利倡导

者受到骚扰，被定为刑事犯罪，因为她们挑战了压制妇女权利的大男子主义制度。 

 我们必须让政府对其现有的承诺负责，并继续采取行动，确保国家政策保障

妇女切实获得安全、合法、经济、方便、优质和善待青年的堕胎服务，并提供如

何查找和获得这些服务的信息。还必须将关于提供安全、合法堕胎服务的现有承

诺纳入国际发展与人口会议和千年发展目标审查进程的成果文件和建议，这将成

为制订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依据。 

 新的发展议程必须牢固地确立获得安全和合法堕胎的权利。 

 世界各国政府目前正在参与评估具有远见卓识的八个千年发展目标所提出

当前全球发展议程的成就这一进程。如果不尊重妇女和女孩所有方面的人权，我

们就不能奢谈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为了解决过去 20 年来的种种失败之处，为了制定出一个全面、

前瞻性和相关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就必须将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作为各项目

标和指标的核心要素，并超越“孕产妇保健”或“生殖健康”的狭义范畴。新的

发展议程应该利用《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行动计划》(《马普托行动计划》)等现

有进步的国际文件以及最近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例如《巴

厘全球青年论坛宣言》、在日内瓦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区域会议“有利的选择：

第二十一世纪人口问题的优先事项”的主席总结和《人口与发展问题蒙得维的亚

共识》，后者涵盖了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以及全面的性教育，并请各国政府考虑

审查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应该包括堕胎的权利、愉

悦、年轻人获得避孕用品、性取向和性别身份，尤其是对最脆弱的群体而言，例

如妇女、青年、性工作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酷儿。必须明确提到

人权，并且应该了解，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都必须将人

作为发展的驱动者，而不是援助的消极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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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需要紧急处理剥夺获得安全和合法堕胎服务这一侵犯人权现象的问题，

就为妇女和女童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挑战和成就的进程，我们提出下列建议。 

 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审议各国未能达到目标 5 的情况时，应该认识到，其部分

原因是没有依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马普托议定书》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条

约等先前的国际承诺将获得安全和合法的堕胎服务纳入议程之中。 

 委员会应该建议将获得安全和合法的堕胎服务作为一项人权，列入千年发展

目标的修订本中，并强调必须列入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将此作为新的发展议程

的核心原则。 

 新的发展议程应该反映出有关获得安全和合法堕胎服务的下列要求： 

 (a) 堕胎合法化：消除所有法律和执行方面的障碍，确保在不需要配偶或父

母同意的情况下，能够接受安全、全面、免费和优质的终止妊娠手术； 

 (b) 立即释放因堕胎被定为刑事犯罪而监禁的青年和妇女，在绝对禁止堕胎

的国家中尤其是如此； 

 (c) 在不歧视的情况下，向全体民众提供关于获得安全、合法堕胎的准确和

科学合理的信息，并采取步骤限制与堕胎有关的污名和错误信息； 

 (d) 消除强化对母亲陈旧性别观念以及侮辱妇女和女孩的社会文化障碍，这

些障碍阻碍她们对自己的性和身体作出自由和知情的决定； 

 (e) 确保艾滋病毒防治方案包含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的要素，让妇女能够选

择治疗方案，包括是否维持妊娠； 

 (f) 确保提供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全面性教育，并以符合青少年和青年不断变

化的能力的方式，提供生活技能培训； 

 (g) 确保普及便于使用并适合女孩、青少年和妇女需要的各种优质避孕手

段，包括紧急避孕手段，同时确保保密。 

 委员会应该考虑妇女人权捍卫者所发挥的作用，呼吁停止对性与生殖健康和

权利倡导者进行骚扰、定罪和攻击的行为； 在人权捍卫者受到国家严酷的机制

或宣扬仇恨和原教旨主义的民间团体威胁时，政府应该确保其安全和不受伤害。 

 


